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关于2015录用公务员面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位面试考生：

为做好2015年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请大家积极配合，及时进行面试资格确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于2015年1月16日前发送面试资格确认信息表（点击附件下载）至fjciqrsc@163.com，确认面试资格。

二、请考生于2015年1月23日前(以寄达时间为准)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或顺丰速递、挂号信）方式将以下材料邮寄到我局人事处进行面试资格复审（不接待本人或其他快递公司送达）：
1、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复印件。
3、考试报名登记表（贴好照片，如实、详细填写个人学习、工作经历，时间必须连续，并注明各学习阶段是否在职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
4、本科、研究生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所报职位要求的外语等级证书复印件。
5、除上述材料外，考生需按照身份类别，提供以下材料：
应届毕业生提供所在学校加盖公章的报名推荐表（须注明培养方式，空表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下载）。
社会在职人员提供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复印件，证明中需注明该考生身份；是否同意其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工作单位详细名称、地址；单位人事部门联系人和办公电话等信息。现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填写单位不一致的，还需提供离职证明复印件。
待业人员提供所在街道或存档人才中心出具的待业证明复印件，需注明考生政治面貌和出具证明单位联系人和办公电话，高校毕业生待就业报到证复印件。
报考定向招录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基层服务项目人员职位的（职位代码：0601001010、0601302001、0601304001）：参加“大学生村官”项目的，要提供由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参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项目的，要提供省级教育部门统一制作，教育部监制的“特岗教师”证书和服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鉴定表复印件；参加“三支一扶”计划项目的，要提供各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此证书由全国“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复印件；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的，要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复印件。
6、其他材料：1寸彩照2张。
邮寄地址：福州市湖东路312号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人事处；邮编：350001，收件人：关老师，陈老师，卢老师；联系电话：0591－87065185，87065183，87065178。考生所寄材料不再退还。
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材料不全或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将取消面试资格。此外，面试前还将进行现场资格复审，届时请考生备齐以上复印件材料的原件。　

　　三、请随时关注以下网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户网站、国家公务员局门户网站、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bm.scs.gov.cn）和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网站(http://www.fjciq.gov.cn/)。我局面试工作安排相关信息将在以上网站公布。

　　四、自愿放弃面试资格的考生，请尽早告知我们，并于1月23日前将自愿放弃面试资格书面声明邮寄至我处，放弃声明需载明考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毕业院校及所学专业、报考职位名称及代码，放弃原因，考生签名、日期等信息。邮寄地址及收件人同上。
五、面试人员名单请登陆了国家公务员局门户网站查询下载。
　　附件：面试资格确认信息表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配合！
福建检验检疫局人事处

                        　 2015月1月11日 
